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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劣質豬油事件 問與答 

 

Q1：可利用那些簡單方法辨別劣質油？ 

A1：利用簡單三步驟，辨別購買的油品是否為劣質油品：  

1.用眼看︰可在日光燈下肉眼觀察，正常液態食用油品的顏色透明清澈，因

油品種類不同而呈現微黃至棕色不等程度的深淺色澤，而劣質油普遍顏色

較深，且可能有混濁或含懸浮物、沉澱物(初榨油除外)的情形。而固態食

用油品則多呈白濁至黃濁且顏色均一之外觀。  

2.用手摸︰正常食用油品的黏稠度不高，如用手摸起來，有黏稠或沾黏的現

象時，可懷疑油品已劣化。  

3.用鼻聞：可在手指滴上油滴後，搓一搓，以手溫讓油滴加熱，這樣更容易

讓味道飄散出來。正常食用油品，依種類會有其特有的清香味，如有油耗

味、刺鼻味或異於原有風味的情形時，可懷疑油品有劣化或混摻之情形。 

Q2：選擇或使用油品時，應該要注意哪些事項？ 

A2： 1.勿買散裝或來路不明的油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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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勿重複使用或使用不新鮮油品。 

3.做菜時要用排油煙機排煙。 

4.減少油炸食品的攝取。 

5.減少高溫爆炒或煎炸的食物。 

 

 

Q3：小吃攤業者或餐飲業者，還有那些油可以用？ 

A3：食品藥物管理署(以下簡稱食藥署)隨時更新問題油品名單於「劣質豬油」網

站專區，提供民眾及業者查詢：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sid=4093。  

Q4：什麼是酸價？酸價值越高，代表什麼意思？ 

A4： 1.「酸價」是指中和 1 g脂肪中的游離脂肪酸所需要氫氧化鉀(KOH)的毫克

(mg)數，油品中游離脂肪酸含量愈高，則測得的酸價也會相對愈高。 

2.酸價會因油品的種類、被氧化的程度，以及使用時間而受影響。  

3.酸價常被當作為油脂水解酸敗、儲藏劣變或油脂精製效果的指標。  

4.當油脂經重複使用或開封後，與空氣長期接觸或存放時間過久，會逐漸變

質，測得酸價數值即會變高。  

5.目前國內 CNS，食用豬脂的酸價標準為 1.3 mg KOH/g fat；油炸油的換油

標準為 2.0 mg KOH/g fat。 

Q5：檢舉不法食品是否有獎金？ 

A5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後，大幅提高檢舉獎金核撥比率，衛生機關可依

查獲案件所處罰金或罰鍰，在一定比例額度內(5~10%)發檢舉獎金，並對檢

舉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，以保障檢舉人安全。 

Q6：要如何檢舉不法食品？ 

A6：請檢舉人詳細敘明被檢舉對象之違法情事(如：事情發生時間、地點及經過、

廠商名稱或聯絡方式、產品實體或外包裝、販售通路等)，向地方衛生局提

起，或撥打各縣市政府消保專線 1950、各縣市衛生局檢舉專線 0800-285-000

或食品藥物管理署諮詢專線 02-27878200。 

Q7：國內食品管理事件分為幾級？  

A7：依據食品管理事件對民眾健康之危害，食品管理採一到四級： 

http://www.fda.gov.tw/TC/site.aspx?sid=409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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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級：「短期食用、立即危害」、第二級：「不符合但無立即危害」、 

第三級：「攙偽、假冒或標示誇大」、第四級：「標示不符或不完整」。 

 

 

Q8：是不是還會暴出一些在名單上沒有的業者，有使用本次之劣質豬油？ 

A8：食藥署與各衛生局之稽查結果，將公布在食藥署網站。自 9 月 8 日起，倘

於架上查獲強冠公司所有油品及其下游製品，或持續使用該等違規油品製

造相關產品，將裁處 6-5000萬元罰鍰。食藥署呼籲食品製造業者、餐廳業

者及小吃攤販業者，若使用到強冠公司所有油品及其下游製品，應立即下

架並退回原購買廠商，倘再查獲使用違規油品製造相關產品，亦將裁處

6-5000萬元罰鍰。 

Q9：針對劣質豬油事件，不法廠商罰款依據及產品處理？ 

A9：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條，食品製造、加工及調配不得「攙偽或假冒」，

違者依檢調調查結果及相關行為數之認定，違規態樣及違反食安法條文與相

關罰則詳如下表。  

違規態樣 違反條文  罰則  產品處理 

製造、調配、

加工「攙偽或

假冒」之油品 

食品製造、加

工及調配不得

「攙偽或假

冒」 

 
(第 15條)  
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800 萬元

以下罰金。           (第 49條第 1項)(刑事處分) 

應 予 沒 入

銷毀 

 
(第 52條 

第 1項第 1款) 

法人：科 8000萬元以下罰金 

(第 49條第 5項)(刑事處分) 

處 6萬~5000萬罰鍰；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

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

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錄；

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。 

(第 44條第 1項)(行政處分) 

因過失犯第 49條第 1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、拘役或科 600萬元以下罰金。 

(第 49條第 4項)(刑事處分) 

針對違規產

品，食品業者

無立即採取主

動停止製造、

加工、販賣及

辦理回收 

無主動停止 

製造、加工、

販賣及辦理 

回收 

(第 7條第 2項) 

3萬~300萬元罰鍰            (第 47條第 1項)  

情節重大者，並得命其歇業、停業一定期間、

廢止其公司、商業、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

項，或食品業者之登錄；經廢止登錄者，一年

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。      (第 47條第 1項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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